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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我国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在解决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制度设置, 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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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农产品市场的“信息不对称”

美国学者纳尔逊等将商品分为3 类: 搜寻品、经验品和

信用品[ 1] 。搜寻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能够获得充分

信息判断其品质的商品 , 如产品的外观; 经验品是指只有在

购买之后才能判断其质量的商品, 如产品的口感; 信用品是

指消费者即使在消费以后也不能判断其品质, 只有借助其他

的信息才能决定其品质的商品, 如产品的安全性。由于农产

品的生物学特性, 受生物有机体特别是个体自身生长发育繁

殖规律与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, 其所富含的水分、维生素、蛋

白质等营养时而丰富、时而缺乏, 产品质量具有高度的不确

定性和差异性, 只有经消费者亲口品尝后才能较准确地判断

其风味、质地、口感等质量特点 ; 农产品的有些质量特征甚至

在消费者品尝以后也不一定能做出准确的判断, 如营养、激

素、抗生素、农兽药残留、病菌含量、化肥使用残留以及环境

污染对农产品质量造成的影响等[ 2] 。因此, 农产品是一种典

型的经验品和信用品。农产品的这种特征使得在既定的制

度环境条件下,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

存在极度的不对称。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一个重要前提是

信息完善, 如果信息不完善或不对称, 就会造成市场失灵, 导

致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运转, 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, 从而出

现“柠檬”现象。“柠檬”一词来源于美国对次货或二手货的

经验称呼, 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·阿克洛夫于1970 年引入信

息经济学对次品市场进行分析, 并提出著名的“柠檬市场”理

论, 即是指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具有更多的信息

时, 由于买卖双方对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

行为, 低质量的产品将会把高质量的产品驱逐出市场, 从而

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现象[ 3] 。市场失灵源于市

场机制 , 并与市场机制共存亡。所以, 要让市场机制本身对

市场失灵加以克服是不现实的。因此, 这就要求政府以公共

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生活, 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、法规, 以法

律、法规的形式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, 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

资源配置效率。“规制”一词来自于英文 Regulation , 也有学者

称之为“管制”, 其基本含义是指国家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

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

特殊行为[ 4] 。法律作为国家规制经济的重要手段对解决市

场失灵 , 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2006 年4

月29 日 , 我国第1 部专门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———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( 以下简称《农产品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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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安全法》) , 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 次会议审议通过 ,

于2006 年11 月1 日起施行。该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初级农

产品质量监管的法律空白, 对解决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

题,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,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。

2  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

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形式很多, 因此, 其有针对性的

制度克服方式也很多, 主要有: ①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

劣势者提供信息。这是一种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; ②由无直

接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提供信息。这是一种以悬赏举报为主

的制度; ③由公共权力机关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; ④严格

市场准入制度。该方式主要是通过减少信息需求量来克服

信息不对称。我国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对农产品市场信息

不对称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:

2 .1 强制农产品信息生产者、经营者通过农产品包装标识

向消费者提供信息  农产品包装标识是消费者了解农产品

质量安全信息的重要途径。对农产品强制性标识管理 , 实际

上是将农产品安全的信用品特性转化为搜寻品特性。《农产

品质量安全法》第28 条规定 , 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

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

产品, 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, 须经包装或者附

加标识后方可销售, 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

品的品名、产地、生产者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产品质量等级等

内容, 使用添加剂的 , 还应当按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。

同时,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48 条规定了违反第28 条的法

律责任。这实际上是强制信息优势主体向信息劣势主体提

供信息的制度, 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代价增加农产品消费

者的信息拥有量, 从而增强消费者的决策能力和权利效率。

2 .2  由政府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 农产

品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要求优质农产品的生产者、经营者将其

经验品和信用品质量信号传递给消费者, 从而改变市场的逆

向选择。但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呈分散化、小规模化、低组织

化, 单个生产者如采取措施发送质量信号, 就会使其边际成

本远远大于其边际收入, 因而优质农产品的生产者缺乏发送

质量信号的激励; 消费者有搜寻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动

力, 但是其高昂的搜寻成本使单个消费者无法承担。农产品

质量安全的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, 作为行使公共职能的

政府应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,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

者的信息成本, 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

息。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34 条规定, 由国家建立农产品

质量安全监测制度, 监督抽查结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

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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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予以公布。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权力将获得信息向社会

公布后, 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, 从而促使消费者做出

合理的消费选择。

2 .3  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行为

进行检举、揭发和控告 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禁用的

农药、兽药, 农残是否超标 , 食用后对身体健康有无影响; 这

些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对于消费者而言至关重要, 但一般消

费者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信息。而对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

而言, 采用有利于提高产量但不确保安全的方式进行农产品

生产, 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, 因为农业生产的

分散性、小规模性 , 管理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

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生产者进行时时监督, 即管理部门不可能

获取所有生产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。而这种不安

全的农产品被消费者消费后, 也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

病, 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, 于是在能提高产量的情形

下, 农产品生产者进行不安全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。但在农

产品的生产过程中, 总有人知晓不安全生产的情况, 知情者

举报是政府获取信息的很好途径。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

38 条规定,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社会

监督,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该法的行为进行检举、

揭发和控告。

2 .4 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 农产品质量安全

市场准入指政府对进入市场的产品质量作出严格限制 , 严禁

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。在质量管制下, 会使进入市场

的低劣产品减少, 市场产品质量得到提高, 同时能够缩小生

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,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

益, 降低交易成本, 提高市场运作效率。《农产品质量安全

法》明确了市场准入条件 , 禁止5 种不符合标准的农产品上

市销售, 同时进一步明确了销售企业应承担的义务, 要求销

售企业建立健全进货检查验收制度。如农产品批发市场应

对进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查检验, 发现不符

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, 要求其立即停止销售, 并向农业

部门报告。

3  对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的几点思考

3 .1  关于农产品包装标识内容的规定  我国《农产品质量

安全法》只规定农产品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

产品的品名、产地、生产者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产品质量等级

和添加剂的名称等内容。笔者认为, 该要求标识的内容基本

是对《产品质量法》中对工业品的要求的照搬, 没有体现出农

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特殊性。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2

条第II 款规定 , 该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, 是指农产品质量

符合保障人的健康、安全要求。农产品与人的健康、安全有

关的因素主要涉及到激素、抗生素、农兽药残留、病菌含量、

化肥使用残留以及环境污染对农产品质量造成的影响等。

笔者认为 ,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应根据农产品自身的特点和

质量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农产品包装标识内容作出规定。

所以笔者建议农产品包装标识中除了现有规定的内容外, 还

应增加农业投入品名称、来源、用法、用量和使用、停用的日

期、产地生产环境、注意事项、食用条件和方法等内容。《农

产品质量安全法》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

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, 如实记载下列事项: ①使用

农业投入品的名称、来源、用法、用量和使用、停用的日期; ②

动物疫病、植物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; ③收获、屠宰或

者捕捞的日期。但农产品是每天消费的必需品, 查农产品生

产记录很烦琐, 况且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并不强制所有的农

产品生产者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 , 同时在我国农产品生产企

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毕竟是少数。所以只有通过便

捷的手段使消费者获得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, 才能切实保障

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

3 .2  关于未履行信息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 强制农

产品的生产者、经营者履行信息告知义务是消费者获得信息

的重要途径, 但是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对未履行信息告知义

务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只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, 对于逾期不改

正的, 处2 000 元以下罚款的法律责任。该法既没有对责任

人再次从事农产品经销活动作任何限制, 同时处罚力度也过

小, 无法起到威慑作用。法律责任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进行

逆向选择行为的机会成本, 如果从事这种行为的预期成本大

于预期收益, 他们就不会进行这种行为。反之, 他们就会铤

而走险。所以 , 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, 必须加大对违法者

的惩罚力度。

3 .3  关于鼓励其他主体提供信息的规定  市场经济的法律

应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律。让其他主体说明农产品质量安全

的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, 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

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, 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

大。因为在经济领域, 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 , 最

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 , 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 , 没有任何直

接可获取的利益, 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

择, 何况说出真相还可能受到打击报复使其承受不利后果。

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

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, 但这毕竟只是少数, 其所掌握的信息

也是少数 , 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解决。所以政府应

该进行制度创新, 设立悬赏举报制度, 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

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, 还能获得在其他制度下所不能获得

的信息。事实上, 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

度, 相对于其他信息获取渠道而言, 这是一种低代价的、能有

效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。当前这种制度在我国应该普遍

建立。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

质量进行监督, 他们有权检举、揭发和控告, 但是没有明确规

定如何进行鼓励。虽然2000 年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
质量法》确立了对产品质量问题举报奖励制度, 但该法只适

用于加工品, 而不适用于初级农产品。为了2 部质量法在制

度上的统一 , 也为了激励更多的人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

息, 我国应完善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38 条的规定, 明确有

奖举报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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